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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106民初6828号
倪兴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帝彩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5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4564号

杭州泥巴公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西湖区分公
司、杭州泥巴公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周群诉被告杭州泥巴公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西
湖区分公司、杭州泥巴公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装
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8）浙0106民初45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装

饰装修意向书》并返还意向金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4672号

王威、杭州乾玉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郑益龙与被告王威、杭州乾玉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委
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
浙0106民初46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退还保证金等。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2988号

浙江雅葵艺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浙江雅葵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潘春雷：本院受理杭州润庐文化艺术有

限公司诉你们及周仙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浙0106民初298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2199号

董徐洁：本院受理原告王新诚诉被告董徐洁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授权委托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833号之一

杭州港陆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万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港陆房地产代理
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
住所地不明，采用其他方法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9833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1315号之一

孙荣华、廖小燕：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杭州余杭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运河支行诉被告汪志

平、孙荣华、廖小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2018)浙0110民初11315号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月11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449号

杭州泥巴公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潘捷诉被告杭州泥巴公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邵艳辉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7449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
民生银行收购的浙江恒申紧固件制造有限
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
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拥有对浙江恒申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债
权 总 额 1619.48 万 元 ，其 中 ：债 权 本 金
1185.02万元，利息434.46万元，以上债权本
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 2018 年 10 月 8 日止。
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加保证担保，抵
押人缪云丽名下位于柯桥瓜渚景园（南苑）
28 室的住宅提供最高额 1200 万元抵押担
保。保证人绍兴鹏顺纺织有限公司、庄柏
坤、缪云丽提供最高额 1200 万元保证担
保。浙江海润汽车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450
万元的担保。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
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

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
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
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8

年10月11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
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
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
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
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黄经理
联系电话：0571-89773930
通讯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

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1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
司（代表“中大永泰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项下享有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代表“中大永泰
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和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各方。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
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代表“中大永泰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代表“中大永泰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2018年10月11日
1、原债权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人：浙江振邦化纤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金额：163680000.00元
主债务合同编号：82010120140004142、82010120140005078、

82010120140005079、 82010120140005126、 82010120140005129、
82010120140005131、 82010120140005187、 82010120140005188、
82010120140005192、 82010120140005193、 82010120140005594、
82010120140005942、 82010120140005949、 82010120140005950、
82010120140006782、 82010120140006783、 82010120140006784、
82010120140006785、 82010120140006941、 82010120140006942、
82010120140006943、 82010120140007458、 82010120140007460、
82010120140007461、 82010120140009485、 82010120140009486、
82010120140009487、 82010120140010666、 82010120140010667、
82010120140010668

担保人：宁波爱思开振邦化学有限公司、宁波振邦进出口有限
公司、宁波安邦化纤有限公司、浙江振邦化纤有限公司、胡明月、陈
泉锋

2、原债权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人：慈溪三联经编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金额：25504736.26元
主债务合同编号：82010120140007375、82010120140007447、

82010120140008091、82010120140008164、82010120140008206
担保人：慈溪市翔盛毛绒有限公司、慈溪市顺天印染有限公司、

慈溪市顺惠毛绒制品有限公司、宁波欧格化纤有限公司、慈溪市三
久漂染有限公司、慈溪市三联经编有限公司、岑其苗、孙建冬、卞仁
江、岑央杰

3、原债权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人：宁波克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金额：50000000.00元
主债务合同编号：82010120130002898、82010120130002998、

82010120130003099、82010120130005464
担保人：宁波克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李淑一
4、原债权人：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人：宁波莱圣福电器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金额：51325375.60元
主债务合同编号：82010120130008800、82010120130009309、

82010120130009438、 82010120140000595、 82010120140002897、
82010120140003007、 82030120140000142、 82030120140001420、
82040120140000213、 82040120140000540、 82040120140000704、
82060120140001354

担保人：余姚市和兴特种钢有限公司、宁波莱圣福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代表“中大永泰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赵 庆 亮 （ 身 份 证 号 码 ：
412327197312031655）：

我局对你开展非医师行医的违法行为
拟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因无法以直接、
留置、邮寄等方式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甬鄞卫医罚告〔2018〕4050号），现依法
公告送达。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依法
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至此公告届满视为

送达之日起3日内逾期不行使将视为放弃
上述权利，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根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五十条第二款
的规定，本公告期限为六十日，期限届满视
为送达。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 1221
号，联系电话0574-87418612

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行政处罚决定公告
伍 德 清 （ 身 份 证 号 码 ：

342401197603290327）开展非医师行医的
违法行为，我局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
因无法以直接、留置或邮寄等方式送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甬鄞卫医罚〔2018〕4025号）。
现依法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如不服
本处罚决定，你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60日
内向宁波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或鄞州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鄞州

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
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
定，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第五十条第
二款的规定，本公告期限为六十日，期限届
满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 1221
号，联系电话0574-87418612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占 春 生 （ 身 份 证 号 码 ：
360428195703031413）：

你在法定期限内尚未履行我局于2018
年3月15日作出的甬鄞卫医罚〔2018〕4002
号行政处罚决定。

现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送
达《催告书》（甬鄞卫医催〔2018〕015号），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共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告
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本催告
书视为送达。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

内，将罚款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加处的
罚款，缴至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行鄞州支行。如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
务，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可在本催告书
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到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进行陈述和申辩。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 1221
号，联系电话0574-87418612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

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桐庐县
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
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将 被 依 法 安 置 。 联 系 电 话 ：
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8年10月11日

某女孩，2013 年 3 月 18
日出生（估）,2013年3月18日
被发现遗弃在桐庐县旧县街
道港桐路73号。身裹一条粉
色毛毯，身旁无其他物品。

兹有杭州房信宝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108311351983H，
（滨）准予注销【2016】第086084号，已于2016
年9月8日注销，特此公告。

公 告

徐晶静：本委受理的（2018）杭仲字第
263号申请人科睿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与被
申请人山东亿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韩磊、
徐晶静关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于2018年
9月14日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本委（2018）杭仲裁字第263号裁决书，本裁
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
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委领取裁决
书（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8
楼，电话 0571－88382507），逾期则视为送
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8年10月11日

仲 裁 公 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责任、损
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威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因邮
寄送达无果，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与杭州威
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杭州威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1、债务人王加才，担保借款合同编号鄞农银汽分字（潘2015）第
1563号，截止2018年1月2日，本金17588.5元，欠利息、滞纳金、分期
手续费等3885.3元。

2、债务人于见军、李兆娥，担保借款合同编号为鄞农银汽分字
（潘 2015）第 1562 号，担保人于民远，截止 2018 年 1 月 2 日，本金
32402元，欠利息、滞纳金等3361.82元。

3、债务人杨秋红、万翠华，担保借款合同编号为鄞农银汽分字
（潘2015）第2380号，截止2018年1月2日，本金41073元，欠利息、滞
纳金等7441.22元。

4、债务人石俊芳、王雪雪，担保借款合同编号为鄞农银汽分字
（潘2015）第2484号，截止2018年1月2日，本金71165.41元，欠利息、
滞纳金等16246.33元。

5、债务人杨荷仙、王福爱，担保借款合同编号为鄞农银汽分字
（潘2015）第2383号，截止2018年1月2日，本金20800元，欠利息、滞
纳金等1200.97元。

6、债务人王旭，担保借款合同编号为鄞农银汽分字（潘2015）第
3010 号，担保人胡玉萍，截止 2018 年 1 月 2 日，本金 28130 元，欠利
息、滞纳金等8405.47元。

7、债务人杨绍军，担保借款合同编号为鄞农银汽分字（潘2015）
第466号，担保人杨晓艳，截止2018年1月2日，本金18852.76元，欠
利息、滞纳金、分期手续费等5550.1元。

联系方式0571-86502111

转让方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行
受让方 杭州威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1日

债权转让通知联合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吕景中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吕景中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吕景中，现以公告
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吕景中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吕景中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磐安县欧美利亚工贸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12,978,473.91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周则民、金华创鑫工艺品有限公司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XC67753511315050、XC67753511315051

抵押担保合同号

XC67753599914078-1、XC67753599914078-2、XC67753592514078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海县中昊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海县中昊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附表中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
依法转让给宁海县中昊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
人的承继人向宁海县中昊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

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海县中昊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1日

附表：

序号

1

资产名称

宁波振业杨亭模具有限公司

本金（单位：万元）

1340

担保人

王伟杰、俞海燕、宁海县振业模塑有限公司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2016年（宁海）字00019号、2016年（宁海）字00069号、2016年（宁海）字00803号、2017年（展）字0001
号、2017年（展）字0002号

抵押担保合同号
2015年宁海（抵）字0073号、2015年宁海（保）字
N0817号之二


